
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 

一、補助對象：依法領有身心障礙證明，並具下列資格者： 

(一)設籍且實際居住在本縣。 

(二)最近一年居住國內超過一百八十三日。 

(三)未經政府補助收容安置，接受機構夜間式、全日住宿式

服務。 

(四)符合下列規定之一： 

1.低收入戶。 

2.中低收入戶。 

3.家庭總收入及財產符合下列標準： 

(1)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之金額，未達當年度每人每

月低生活費二點五倍，且未超過臺灣地區平均每人每月消費

支出一點五倍。(110年度：33,220元)。 

(2)家庭總收入應計算人口之所有存款本金及有價證券價值

合計未超過一人時為新臺幣二百萬元，每增加一人，增加新

臺幣二十五萬元。 

(3)應計人口不動產公告現值總額不超過中央主管機關公告

不動產限額 2倍(110年度：706萬元)。 

二、補助金額 



(一)低收入戶：身障等級『輕度』每月核發 5,065元；身障

等級『中度』以上每月核發 8,836元。 

(二)中低收入戶：身障等級『輕度』每月核發 3,772元；身

障等級『中度』以上每月核發 5,065元。 

(三)非屬前二項：身障等級『輕度』每月核發 3,772元；身

障等級『中度』以上每月核發 5,065元。 

三、申請程序：由本人或委託親友至戶籍所在地鄉鎮市公村

(里)辦公處提出申請，經各鄉鎮市公所初審後，再送至縣府

複審。 

四、申請應備文件： 

(一)申請人：身分證件、印章、身心障礙證明、農會(或郵局)

存摺封面(依各鄉鎮市公所規定)或其他必要文件。 

(二)委託人：身分證件、印章。(如委由他人協助申請) 

五、補助款發放：由各鄉鎮市公所於每月 15日前將上個月

補助款項匯至符合補助資格之身障者帳戶。 

六、服務專線：05-5523466黃小姐 、05-5522619廖科員 

*註：家庭總收入之應計計算人口範圍 ： 

1.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發給辦法第 14條規定，本辦法所定

家庭總收入之應計算人口範圍及計算方式，依社會救助法相



關規定辦理。但非低收入戶及非中低收入戶之申請人其同一

戶籍或共同生活之兄弟姊妹未滿十六歲、因身心障礙致不能

工作或十六歲以上二十五歲以下仍在國內就學且非空中大

學、大學校院以上進修學校、在職班、學分班、僅於夜間或

假日上課、遠距教學之學校者，應列入家庭人口計算範圍。 

2.依社會救助法第 5條全家人口之範圍應包括：配偶、一親

等直系血親、同一戶籍或共同生活之其他直系血親、認列綜

合所得稅扶養親屬免稅額之納稅義務人。 

 


